
高雄榮民總醫院實習學生來院實習保密切結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　　立切結書人　　　　　　於高雄榮民總醫院擔任實習學生期

間，會尊重醫學倫理，如工作上接觸有關醫療及病患個資等相關文

件，決不私自擷取或散佈，決不在工作之外討論病患病情及洩漏病

患隱私及機密，如有違背以上聲明，願接受院方之處置，並負法律

上之一切責任，決無異議。

立 切 結 書 人 簽 名：　

　　　　　　

法 定 代 理 人 簽 名：
（未滿 20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）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

